关于设计单位招标的变更公告

原招标文件第六项第4条“投标人资质要求：冶金乙级设计资质以上或者建筑工程乙级设计资质以上，能够在安徽芜湖地区进行政府备案承揽设计项目。”
变更为“投标人资质要求：冶金乙级设计资质及以上，或者建筑工程乙级设计资质及以上。能够在安徽芜湖地区进行政府备案承揽设计项目。”

由此给各单位带来不便，敬请谅解！
芜湖新兴铸管有限责任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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